
 

新聞稿                           

一、臺南市第 2 屆里長左鎮區光和里、將軍區仁和里補選訂於 105 年

7月 9日舉行投開票，上開里長補選原因： 

（一）左鎮區光和里前里長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判決當選無效

確定，經左鎮區公所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79條第 1項第 1款規

定解除里長職務。 

（二）將軍區仁和里前里長因病死亡。 

以上里長所遺任期均超過二年，依地方制度法第 82條第 3項規定，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應自其去職或死亡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

補選。 

二、臺南市選舉委員會訂定該二個里里長補選相關選務工作日程如下： 

 

工    作    項    目 辦   理   日   期 辦 理 機 關 

發布補選公告 105年 6月 7日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公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 

必備事項 
105年 6月 10日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受理領取候選人登記書表 105年 6月 10日至 6月 16日 各該里所屬區公所 

受理候選人登記之申請 105年 6月 14日至 6月 16日 各該里所屬區公所 

選舉人名冊公告閱覽 105年 6月 21日至 6月 23日 各該里所屬區公所 

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 105年 6月 29日 各該里所屬區公所 

候選人競選活動期間 105年 7月 4日至 7月 8日  

公告選舉人人數 105年 7月 5日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投票日 105年 7月 9日 

（時間：上午 8時起至下午 4時止） 
 

公告當選人名單 105年 7月 16日 臺南市選舉委員會 

三、候選人登記保證金：新台幣 5萬元整。 



四、候選人競選經費最高金額： 

（一）左鎮區光和里：新台幣 20萬 7,000元整。 

（二）將軍區仁和里：新台幣 21萬 1,000元。 

 


